



永民非更字〔2022〕3号

关于同意永福县建设花园幼儿园法定代表人
变更的批复

永福县建设花园幼儿园：
[bookmark: _GoBack]    你园关于申请变更法定代表人的有关材料已收悉。经审查，你园申请变更事项符合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和你园章程的相关规定，同意你机构法定代表人由蒋格英变更为唐艳玲。请根据具体变更事项和相关规定尽快到有关部门办理相应变更手续。
此复

                    永福县民政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年8月19日

